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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县安委会下发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为了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按照安全生产工作暨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从即日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当前疫情、外部复杂环境冲击下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制，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整治事故隐患和薄弱环节，全面管控各类安全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违章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防止和减少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我县安全形势稳定。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磴口县生态环境局成立危险废物安全检查工作小组。

组  长：王晓东  磴口县生态环境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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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烨  磴口县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大队长

张汉池  磴口县生态环境局固废股股长

马美兰  磴口县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中队长

巴格那  磴口县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中队长

三、整治范围

全县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及产生单位。

四、工作内容

（一）建立完善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清单

结合危险废物专项治理工作、环境统计、排污许可等数据，完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清单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单位清单，建立危险废物重点监管单位清单。
（二）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排查整治

以重点行业企业、危废产生、利用单位为重点，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深入排查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利用、处置过程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

（三）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

以医疗废物、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为重点持续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严肃查处违规堆存、随意倾倒、非法填埋危险废物和未如实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环境违法行为，重点打击未如实申报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行为或将废弃危险化学品隐瞒为原辅料、中间产品的行为。

五、时间安排

（一）安排部署阶段：根据县安委会下发的《磴口县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时间部署要求，4月25日，我局立即组织召开专项行动会议，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分工，迅速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二）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本方案重点整治内容,认真开展专项整治。完成问题和风险隐患摸排梳理,按职责落实各项安全整治主体责任，建立问题隐患和制度措施“两个清单”，制定时间表、路线图，落实整改措施，逐一销号，动态清零。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一岗双责”。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具体抓好分管工作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分管领导及机关各科、室、站、队负责人要严格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切实提高认识，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层层分解责任，建立环境安全管控责任体系。

（二）加强分类指导，严格环境执法。

强化分类指导的执法意识，对存在主观恶意，如屡查屡犯、明知故犯、偷排偷放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建立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有效发挥企业监督员监督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和设施运行等方面的作用，促进企业守法意识的提高。

（三）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公众监督。

以抓好环保部门安全生产为契机，促进建立健全日常环境执法的长效机制。建立后督察制度，将定期检查和不定期巡查相结合，巩固整治成果，防止环境违法企业死灰复燃。规范和完善挂牌督办制度，对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做到处理到位、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

（四）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

制定宣传计划，确定宣传重点，在我县主流媒体加大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报道，提高全社会的环境安全意识、健康忧患意识，引导群众、企业职工和新闻媒体加强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促进企业自觉自律。充分发挥网络问政平台和“12369”环保热线作用，畅通投诉渠道，鼓励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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